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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物价局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水利厅
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

皖价商〔2015〕66 号

各市、县物价局，财政局，水利（水务）局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水利部《关于水资源费征

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3〕29 号）精神，进

一步加强水资源费征收管理，规范征收标准，促进水资源节约和

保护，经省政府同意，决定对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进行适当调整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及对象

本省行政区域内，凡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、湖

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，除《安徽省取水许可和水

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》规定的不需要办理取水许可的，都应

缴纳水资源费。

农业生产、农民生活，以及社会应急抢险取（排）用水的，

暂缓征收水资源费。

二、征收标准

按照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水利部《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3〕29号）要求，“十二五”

末以前，我省地表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不低于每立方米 0.10

元；地下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不低于每立方米 0.20元。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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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决定，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，适当调整我省水资源费征收

标准。

（一）地表水。淮河流域及合肥市、滁州市水资源费征收标

准为每立方米 0.12 元；其他地区为每立方米 0.08 元。其中，水

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0.003元/kwh；贯流式火电为 0.001

元/kwh，抽水蓄能电站发电循环用水量暂不征收水资源费。

（二）地下水。浅层地下水（井深＜50 米）水资源费征收

标准为每立方米 0.15元。中深层地下水（井深≥50 米）为每立方

米 0.30元。阜阳市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仍按皖价商〔2012〕

77 号规定执行，市区内自备水井取用中深层（井深≥50米）地下

水为每立方米 0.60 元，浅层（井深＜50米）地下水为每立方米

0.20 元。地热水、矿泉水及其他经济价值较高水为每立方米 0.70

元。采矿疏干排水无计量设施的按照吨产品 0.20元计征水资源

费，采矿疏干排水再利用的从低征收。

三、实行取水定额和超额累进加价制度

除水力发电、城市供水企业取水外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

价格主管部门编制重点取水单位和个人年度用水计划或定额。对

于取水量超出计划或定额不足 20%的水量部分，在原标准基础上

加一倍征收；超出计划或定额 20%及以上、不足 50%的水量部

分，在原标准基础上加两倍征收；超出计划或定额 50%及以上的

水量部分，在原标准基础上加三倍征收。

四、严格贯彻落实水资源费管理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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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照政策规定，我省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由省物价局会

同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制定，各地各有关部门应贯彻执行。各地

不得擅自越权出台减免缓政策。各级水资源费征收部门不得重复

征收，也不得提高或降低征收标准、超越权限收费。

水资源费实行按月征收。各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及时足额缴纳

水资源费，对于拒绝缴纳的，水资源费征收部门应按有关规定进

行处罚。

（二）水资源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，全额纳入财政预算，实

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各地要严格执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有

关规定。缴库时，列《2015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103 类“非税

收入”02款“专项收入”02 项“水资源费收入”99目“其他水资源费

收入”。使用省财政厅印制的《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。

（三）水资源费征收单位应加强收费公示工作，主动公开收

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接受物价、财政和审计部门监督。本通知自

2015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，我省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

一律以本通知为准。

省物价局

省财政厅

省水利厅

2015 年 4 月 30 日



- 4 -


